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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 公 告
高 红 儿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211197907030549）；季跃利（公民身份号
码：330126197312051331）：你们擅自占用城
市绿地一案，我局已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余
城法罚告字【2017】第 00959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内容如下：2017年
04月24日9时00分我局余杭良渚中队执法人员
通过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们在余杭区良渚街
道未来城公寓11幢3单元102室南侧占用城市
绿地。经查，你们在2017年4月初开始，用木制
围栏围圈绿地合计面积50.38平方米，木制围栏
高度 1.45 米，围栏周长 22.5 米。木制围栏内还
新建洗衣台占用0.96平方米、新建花坛占用6.12
平方米、铺设木板及地砖占用43.3平方米，经从
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取未来城公寓建设
项目绿地测绘成果图，上述木制围栏围圈的区
域为居住区一般绿地（草皮），2017年5月15日
良渚街道城管服务中心抄告回复“当事人占用
区域的原始绿化植被为草皮，当事人占用现有
绿地的行为未经我中心审批”。认定本案事实

的证据有取证照片3张，《现场笔录》1份，《调查
笔录》4份，《绿地测绘成果图》1份，《征求意见联
系函》1份。你们的行为违反了《杭州市城市绿化
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杭州市
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及《杭州市城市管
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规定，对你们
做出“十日内恢复所占用的绿地并处罚款人民币
柒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听告
字【2017】第00959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
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在公告期满后
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的浙江
半岛船业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
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半岛船
业有限公司、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舟山市富明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债权总额【17198.14】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2837.61】万元，
利息【4360.53】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
月【30】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浙
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盘峙岛半岛路 1 号的 23407.71 房
产与 107066.32㎡土地使用权 5 万吨与 3 万吨级船坞各一座、5 万吨
级码头一座设定抵押，抵押人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位于盘
峙工业园区的75330平方米工业用地设定抵押，抵押人舟山市富明
贸易有限公司名下沙塘路 31 号面积为 1494.06 平方米房产以及
282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抵押人舟山市鑫轮贸易有限
公司名下坐落在定海白虎山路 18、20 号面积为 679.03㎡房产及所
属的 400㎡土地设定抵押；保证人为卓祥对、王海凤、祁崇霄、任国
定、王银球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本次挂牌转让将采取债权收益权转让的方式进行】。
交易条件：【本次转让付款方式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或者配资付

款；若选择配资付款，则买受人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配资成本等
请联系业务人员咨询】。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6】月【29】日，有效期
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洪经理】 联系电话：【0574-81891816】
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1888 号嘉恒广场办公楼 11

楼 邮政编码：【33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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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朱义君

朱义君

朱义君

朱义君

朱义君

朱义君

朱义君

朱义君

任向前

张云

杨宗光

王占瑞

崇奎玉

何亚峰

徐文天

王立卫

马向辉

徐树革

王春毫

郑亚贤

陈建辉

孔祥全

黄镇

赵建领

李文清

朱书贤

刘海彬

陈金才

薛新达

朱恒品

崔晓峰

董延南

赵玉红

万善磊

康军

李井宪

高燕

郑平

徐长华

谷红辉

索海英

崔健

寇树波

张志超

申保辉

吴飞荣

白洋

赵颖

张忠鹏

赵海翔

高国华

果亮

于泉发

刘川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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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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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沧州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衡水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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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3902.65

73400

89711.64

39344

81600

18364

149950.18

8654.48

92446.49

2584258.13

2519016.42

1424071.48

1952945.69

1529182.8

399831.67

1387341.18

144873.75

1529618.18

149539.86

2000000

1404041.5

935668.67

2584146.47

1381588.86

1269278.08

1394260.15

1278443.57

2352311.09

1000000

1715206.87

499996.67

1656749.25

1797402.65

114685.97

158651.72

447914.56

174029.75

318527.08

319202.35

383123.65

126695.55

51481.14

96199.49

181468.32

132499.57

2719649.23

64621.75

1779043.5

484050.01

1432394.32

1833495.56

354910.99

51614.69

24451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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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保证

信用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保证

序号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资产名称

王海军

陈健

张雪波

孙岩

刘作友

崔会江

郑凡中

冯久赢

栾绍文

王希全

邢小东

周会斌

郭树存

何永军

杜振义

赵文超

李新江

于江

孙传斌

马素艳

刘海峰

刘丽华

田源

何海武

龙文彬

蔡百亮

刘阳

王雪松

崔鸿雁

张军生

马立志

马凌丰

赵保祥

王振才

孟凡明

杨立英

李青松

刘昕

高金标

王金龙

杨光荣

王顺成

常荣群

张海娟

高建喜

马树军

张玉红

马立永

崔旭

邢艳贵

马俊忠

王磊

张振东

马印喜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秦皇岛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360100.78

1677216.53

215798.34

719687.71

173154.59

1664706.18

1103589.69

2363883.75

2376760.46

179010.32

136597.92

127869.69

1664255.58

1709605.07

2343205.43

111959.58

1705811.17

2495537.2

1391682.79

112253.16

1823570.92

899613.7

750111.09

1403809.66

2376837.38

2499449.41

906021.41

1999983.39

2360664.94

2800000

2360815.92

2543132.49

1852221.94

1349159.92

314845.73

1755338.66

2232827.04

1441184.33

659222.18

2360696.65

1367187.09

1626053.85

991377.42

946058.57

1518518.1

2799739.22

2829134.78

2360199.92

2386660.44

2462162

2360774.45

2343408.09

1375597.51

9049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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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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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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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高国

范晓轩

陈虎

李新明

周海冬

张志勇

刘洋

张立纯

李俊英

杨文春

尹翠荣

张志伍

兰继彤

张晓波

李宝洋

张力军

王红艳

孟凡勇

王云生

郭春涛

赵庆如

王尚宇

李健

宋宝森

房静

李春明

蔡小兵

刘颜硕

茹金良

马广军

李晓鹏

于胜利

杨树江

王庆国

张作文

李晓丽

汪炳阳

张欣

张辉

刘东

王朋

王晓成

李海荣

吴坤

宋金峰

冯玉华

孟令刚

张淑新

王鑫然

刘硕

李阳

田伯焕

刘振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唐山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2781009.25

2482074.74

999521.6

906011.37

2844007.69

2849187.86

1406634.67

2248599.86

2692204.25

1676979.53

1498305.92

2390692.51

1000000

2800000

906011.37

1403809.66

1652441.49

1375705.66

1978985.63

2518724.73

2781130.23

416526.66

399610.71

1939977.1

648123.32

1125448.13

1759275.39

1799244.02

2212515.04

2553409.43

2546897.62

2200725.71

2740895.46

1377346.67

2800000

468561.91

199799.57

239790.9

120605.68

2700000

91911.85

170656.17

1800440.88

2482858.28

1900000

1349394.66

1788044.88

399426.71

403043.05

349611.95

397231.16

405911.22

400113.75

担保情况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保证

信用

信用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
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7月28日。

联系人：凌女士、余先生 联系电话：0571-28277225

电子邮件：lingsixia@coqam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中心402
邮 编：31000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7月28日。

东润锦睿（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7年7月3日

（上接9版）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3日

（2015）浙甬商破字第20号之一
2015年11月16日，本院根据世纪华丰控股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重整。因向社
会没有公开招募到投资人参与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
重整，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和管理人不能按期提出
重整计划草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依法裁定：一、
终止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重整程序；二、宣告世纪华
丰控股有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90号

黄裕考：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05 民初 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10号

陈爱珍、倪隆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倪宏光、郑维红、陈爱珍、倪
隆裕、费洋萍、宁波市鄞州隆锦车业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
项。判令被告归还贷款本金 100 万元，支付利息
47377.77 元，罚息 35673.77 元，复利 3176.76 元，本息
合计 1086228.3 元。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00分（遇到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20号

吴燕燕、章奇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两被
告归还贷款本金20万元，支付利息1986.55元，罚息
27751.21 元 ，复 利 281.36 元 ，以 上 合 计 人 民 币
230019.12 元。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到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23号
郑贤桂、张丽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被告归还贷款本
金 1106399.29 元 ，支 付 利 息 15397.26 元 ，罚 息
147261.02 元，复利 2156.25 元，本息合计 1271213.82
元。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化学元
素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0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23号

郑贤桂、张丽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两被
告归还贷款本金 1106399.29 元，支付利息 15397.26
元，罚息 147261.02 元，复利 2156.25 元，本息合计
1271213.82元。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到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726号

张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被告归还贷款本金 20
万元，支付利息 1392 元，复利 3032 元，合计人民币
201395.32 元。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到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646号

绍兴市飞特服饰有限公司、周建旗：本院受
理原告杨立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6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883号

王昌洪：本院受理原告吴绍华与被告王昌洪、叶
剑影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